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计划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知识、厚实的现代社会人文素养，熟悉广播电视传媒行业基本状况并了解发展趋势，熟练掌握广播电视及新媒体信息传播技能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毕业生可胜任电台、电视台的新闻记者、编导；视听新媒体编辑；企事业单位宣传策划、影视制作等工作。
二、基本规格要求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具备敏锐观察社会、发现新闻价值、数字广电制作的专业基础核心能力；

2．掌握视听节目编导、现场出镜报道、深度分析阐释的专业特色核心能力；

3. 掌握运用新兴媒体实现信息传播的专业拓展核心能力；

4. 了解广播电视新闻工作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中外广播电视事业现状、动态与发展趋势，并掌握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具备娴熟、练达的社会活动能力

5．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三、学制与学位

修业年限：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

四、学时与学分

总学分：180学分
1．课堂教学 学时/学分：2320/145


    占总学分的比例：80.1%；

2．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周/学分
30/30
    占总学分的比例：17.1%；

3．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5



       占总学分的比例： 2.8%。

五、主干学科

新闻传播学 

六、主干课程

广播电视概论、中外广播电视史、新闻摄影、电视摄像、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电视编辑学、出镜记者报道、视听新媒体导论、多媒体报道与设计、电视专题与专栏。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其中
	各学期学时

	
	
	
	
	
	上机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152S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2
	2
	
	
	32
	
	
	
	
	
	
	


	
	152S00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2
	2
	
	
	32
	
	
	
	
	
	
	

	
	153S001
	大学生军事理论
	16
	1
	
	
	16
	
	
	
	
	
	
	

	
	152S00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4
	1.5
	
	
	
	24
	
	
	
	
	
	

	
	152S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64
	4
	
	
	
	
	
	
	
	
	64
	

	
	182W901
	大学英 语1
	56
	3.5
	
	
	56
	
	
	
	
	
	
	

	
	182W902
	大学英语2
	56
	3.5
	
	
	
	56
	
	
	
	
	
	

	
	182W903
	大学英语3
	56
	3.5
	
	
	
	
	56
	
	
	
	
	

	
	182W904
	大学英语4
	56
	3.5
	
	
	
	
	
	56
	
	
	
	

	
	173K001
	大学体育1
	28
	2
	
	
	28
	
	
	
	
	
	
	

	
	173K002
	大学体育2
	34
	2
	
	
	
	34
	
	
	
	
	
	

	
	173K003
	大学体育3
	32
	2
	
	
	
	
	32
	
	
	
	
	

	
	173K004
	大学体育4
	34
	2
	
	
	
	
	
	34
	
	
	
	

	
	
	公共选修课
	96
	6
	
	
	
	
	
	
	
	
	
	

	
	小计：
	616
	38.5
	
	
	164
	114
	88
	90
	
	
	64
	

	人

文

基

础

课

程
	123B040
	社会学
	32
	2
	
	4
	32
	
	
	
	
	
	
	

	
	113B240
	基础写作
	32
	2
	
	
	32
	
	
	
	
	
	
	

	
	123B340
	法理学导论
	48
	3
	
	
	48
	
	
	
	
	
	
	

	
	113B040
	哲学导论
	32
	2
	
	
	
	32
	
	
	
	
	
	

	
	123B003
	逻辑学A
	48
	3
	
	
	
	48
	
	
	
	
	
	

	
	123G903
	经济学基础
	48
	3
	
	
	
	48
	
	
	
	
	
	

	
	小计：
	240
	15
	
	4
	112
	128
	
	
	
	
	
	

	学

科

基

础

与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122B140
	广播电视概论
	56
	3.5
	
	
	56
	
	
	
	
	
	
	

	
	113B003
	中国古代文学
	72
	4.5
	
	
	
	72
	
	
	
	
	
	

	
	122B141
	新闻摄影B
	64
	4
	
	32
	
	64
	
	
	
	
	
	

	
	112B001
	中国新闻史
	48
	3
	
	
	
	48
	
	
	
	
	
	

	
	123B140
	广播电视文本写作
	48
	3
	
	
	
	
	48
	
	
	
	
	

	
	113B004
	中国现代文学
	40
	2.5
	
	
	
	
	40
	
	
	
	
	

	
	113B244
	世界文学B
	40
	2.5
	
	
	
	
	40
	
	
	
	
	

	
	123B101
	非线性剪辑技术
	40
	2.5
	
	40
	
	
	40
	
	
	
	
	

	
	122B106
	电视编辑学
	56
	3.5
	
	16
	
	
	56
	
	
	
	
	

	
	122B142
	电视摄像
	64
	4
	
	32
	
	
	64
	
	
	
	
	

	
	123B141
	大众传播学
	48
	3
	
	
	
	
	48
	
	
	
	
	

	
	113B005
	中国当代文学
	32
	2
	
	
	
	
	
	32
	
	
	
	

	
	123B142
	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策划
	40
	2.5
	
	
	
	
	
	40
	
	
	
	

	
	122B143
	中外广播电视史
	48
	3
	
	
	
	
	
	48
	
	
	
	

	
	122B144
	广播电视新闻报道
	56
	3.5
	
	16
	
	
	
	56
	
	
	
	

	
	123B143
	现代广告学
	48
	3
	
	
	
	
	
	
	48
	
	
	

	
	123B144
	电视评论
	40
	2.5
	
	8
	
	
	
	
	40
	
	
	

	
	123B145
	播音发声学
	40
	2.5
	
	
	
	
	
	
	40
	
	
	

	
	122B145
	出镜记者报道
	48
	3
	
	16
	
	
	
	
	48
	
	
	

	
	122B146
	视听新媒体导论
	40
	2.5
	
	
	
	
	
	
	40
	
	
	

	
	123B102
	电视专题与专栏
	48
	3
	
	
	
	
	
	
	
	48
	
	

	
	123B146
	多媒体报道与设计
	56
	3.5
	
	24
	
	
	
	
	
	56
	
	

	
	小计：
	1072
	67
	
	184
	56
	184
	336
	176
	216
	104
	
	

	交叉选
修课程
	见后附说明 3             小计：
	128
	8
	
	
	
	
	
	
	80
	48
	
	

	专业选
修课程
	见后附说明 2             小计：
	264
	16.5
	
	
	
	
	
	
	32
	136
	96
	

	课内学时合计
	学时
	学分
	其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上机
	实验
	
	
	
	
	
	
	
	

	
	2320
	145
	
	188
	332
	426
	424
	266
	328
	288
	160
	


	各学期学分（不含集中性实践环节和公共选修课）
	21
	27
	27
	17
	21
	18
	10
	

	各学期课内教学周数（不含考试2周和集中性实践教学周）
	14
	19
	19
	14
	16
	15
	15
	

	各学期课内教学平均周学时数
	24
	22
	22
	19
	21
	19
	11
	

	每学期周数
	19
	21
	21
	19
	20
	20
	22
	18


备注：“课内学时合计”中其中“上机、实验”不包含公共选修课、专业任选课。

说明：

1.公共选修课可以在任一学期选修，具体课程目录见教务处编发的《公共选修课指南》；

2.学科交叉选修课程共128学时/8学分，须修满该课程组中全部课程，课程安排如下表：
	交叉

选修

课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其中
	各学期学时

	
	
	
	
	
	上机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23B248
	民法学原理
	48
	3
	
	
	
	
	
	
	48
	
	
	

	
	123B249
	知识产权法律实务
	32
	2
	
	
	
	
	
	
	32
	
	
	

	
	123B250
	经济法导论
	48
	3
	
	
	
	
	
	
	
	48
	
	

	小计：
	128
	8
	
	
	
	
	
	
	80
	48
	
	


3.专业选修课安排在第5-7学期，表中给出不同学期的建议选修学时，可根据该学期实际情况调整选修课程，但不得低于264学时/16.5学分，课程安排如下表：
	专
业

选
修
课
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其中
	各学期学时

	
	
	
	
	
	上机
	实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23B017
	公共关系学
	32
	2
	
	
	
	
	
	
	32
	
	
	

	
	123B147
	数码暗房实例应用
	32
	2
	
	32
	
	
	
	
	32
	
	
	

	
	124B901
	演讲与口才
	32
	2
	
	
	
	
	
	
	32
	
	
	

	
	123B107
	名记者研究
	32
	2
	
	
	
	
	
	
	
	32
	
	

	
	123B148
	广播电视作品评析
	32
	2
	
	
	
	
	
	
	
	32
	
	

	
	113B009
	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
	32
	2
	
	
	
	
	
	
	
	32
	
	

	
	123B112
	新闻伦理与法制
	24
	1.5
	
	
	
	
	
	
	
	24
	
	

	
	123B149
	电视照明
	16
	1
	
	
	
	
	
	
	
	16
	
	

	
	123B150
	新媒体事件研究
	32
	2
	
	
	
	
	
	
	
	32
	
	

	
	123B151
	新媒体制作
	40
	2.5
	
	
	
	
	
	
	
	40
	
	

	
	123B152
	新媒体技术导论
	32
	2
	
	
	
	
	
	
	
	32
	
	

	
	123B153
	电视文化学
	32
	2
	
	
	
	
	
	
	
	
	32
	

	
	123B110
	广播电视主持人研究
	32
	2
	
	
	
	
	
	
	
	
	32
	

	
	123B018
	社交礼仪
	32
	2
	
	
	
	
	
	
	
	
	32
	

	
	123B154
	媒体前沿讲座
	24
	1.5
	
	
	
	
	
	
	
	
	24
	

	
	123B052
	网络营销
	32
	2
	
	
	
	
	
	
	
	
	32
	

	
	143J907
	办公自动化技术实务
	32
	2
	16
	
	
	
	
	
	
	
	32
	

	
	113B041
	科技发展史
	32
	2
	
	
	
	
	
	
	
	
	32
	

	
	183B201
	现代汉语概论
	32
	2
	
	
	
	
	
	
	
	
	32
	


八、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安排表
	课程代码
	项目名称
	周数
	学分
	各学期周数
	假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193S001
	军训
	2
	2
	2
	
	
	
	
	
	
	
	

	193B101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认识实习
	3
	3
	
	
	
	3
	
	
	
	
	

	193B106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DV制作实训
	2
	2
	
	
	
	
	2
	
	
	
	

	193B107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网络视频采编实训
	3
	3
	
	
	
	
	
	3
	
	
	

	193B104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毕业实习
	5
	5
	
	
	
	
	
	
	5
	
	

	193B105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毕业论文
	15
	15
	
	
	
	
	
	
	
	15
	

	小计：
	30
	30
	2
	
	
	3
	2
	3
	5
	15
	


九、课外实践与社会创新活动

课外实践与创新活动分为四大类，学生至少应取得四大类中的两大类5学分（最多10学分）。四大类课外实践与创新环节如下：

1. 科技竞赛类

参加学校组织的省级及以上各类科技（人文、社科类）竞赛的全过程者，可取得2学分。

2.专业实践类

广播电视专业学生于国内外国家级、中央级媒体播出独立采编制作作品2篇以上；独立采编制作的作品于省级媒体播出5篇以上或获得省级新闻奖三等奖以上，可取得2学分。
参加专业组织的“学生技能测试”， 测试结果为“合格” 记1个学分，“优秀”记2个学分。
3.职业资格证书类

取得国家人事部门承认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者，可取得2学分。

4.其它类

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演讲、辩论、书法竞赛的全过程，或在系级以上学术会议宣读由本人撰写的论文，或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以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名义发表学术论文，或通过英语国家6级考试者，可取得1-2学分。

